浩饶山镇西平台村一组第二轮土地延包方案（草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保障村民土地承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扎兰屯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本组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摸底核实，本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简称集体成员）122户552人，其中：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成员95户484人，包括已经完成确权的集体成员95户484人。
本组整户无地集体成员27户68人。
（二）耕地情况
根据摸底核实结果，本组共有耕地532块9123.4亩，为国有委托村集体管理的耕地，其中：已经确权的耕地475块8492.17亩。
二、延包原则
（一）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农村土地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不搞平均承包，不能推倒重来、打乱重分，不能借机违法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
（二）坚持保护成员土地承包权益。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充分保障出嫁、离婚、丧偶妇女和入赘婿等群众合法土地承包权益。
（三）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延包。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延包试点工作规程，严格按照“八步工作法”的规定程序开展延包工作。
（四）坚持尊重历史稳慎延包。以完善后的确权成果为依据，尊重历史形成的承包事实，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争议未解决的，暂不纳入延包范围，待争议解决后继续履行程序延包。
（五）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决策权，不强迫、不包办，充分保障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
三、承包方式和承包期限
采取家庭承包方式开展延包。其中：
1、直接顺延。已经完成确权、没有争议的，由确权农户按照原有地块和原有确权面积直接顺延。
2、修正后延包。经摸底核实，2018年确权地块、面积、成员、承包权属等存在错误或地类现状发生变化的，依法依规修改完善，并按完善后的地块、面积和承包关系延包。
3、确权后延包。2018年暂缓确权的，严格按照2018年的确权政策、工作程序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后延包。
延包后，新的土地承包期为30年，从2028年1月1日起至2057年12月31日止。
四、土地承包当事人
（一）发包方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本村作为发包方，依法发包本村民小组耕地。扎兰屯市浩饶山镇西平台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信用代码：N2150783MF9441333W，代表本组与承包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
（二）承包方
[bookmark: OLE_LINK1]以农村土地确权时的农户家庭为基础开展延包，农户家庭为承包方，户内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承包农户的家庭成员，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以2027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情况确认的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承包农户的家庭成员，登记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内。
五、具体问题处理办法
（一）整户消亡耕地处理
承包农户内本村集体成员全部死亡或丧失成员身份的，为整户消亡。整户消亡农户的耕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不得继承。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十六条规定依法收回，由集体经济组织管理。
（二）承包经营权转让耕地的延包问题
对于已依法进行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即经过村集体同意且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进行耕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已确权无争议的，原则上耕地由受让方进行延包。存在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亦或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待纠纷解决后，根据调解结果、仲裁或司法结论进行延包。
（三）经营权流转耕地的延包问题 
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承包农户将自己名下的耕地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人耕种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耕地由原承包农户继续承包。
（四）互换耕地的延包问题
本组成员之间为了方便耕作，对承包地块进行互换的，原则上应当按照互换前的承包关系进行延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互换后的承包关系延包：
1、互换双方均为本组成员，已经按照互换后的经营现状确权且无争议的，按照互换后的承包关系延包；
2、互换双方均为本组成员，虽未按照互换后的经营现状确权，但就互换问题达成一致，同意按照互换后的经营现状延包的，按照互换后的经营现状确权后延包。
（五）在延包过程中要求分户问题
承包农户家庭成员经协商达成一致，签订分户协议，明确了地块分割、人员分户的具体细节的，可以按照分户协商确定的承包关系延包。
承包农户家庭内部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上按照原承包农户家庭延包；家庭成员不同意按原承包农户延包的，暂缓延包，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仲裁或者诉讼完成承包经营权的分割后履行程序延包。
（六）在延包过程中要求合户问题
合户问题统一在延包结束后按照政策规定办理。
（七）离婚妇女的延包问题
1、离婚妇女是原承包农户内共有人的，其承包经营权应当维护，按照离婚协议或已生效的裁决、判决结果对承包经营权分割后延包。没有离婚协议或生效的裁决、判决的，离婚妇女应当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者诉讼等方式与原承包农户分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按照分割后的承包关系延包。
2、离婚妇女不是原承包农户内共有人的，不参与原承包农户延包。
入赘婿离婚后的延包问题参照执行。
（八）共有人全部死亡农户但户内仍有本村集体成员的延包问题
原承包农户家庭的共有人全部死亡，但户内仍有本村集体成员的，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该户的确权耕地仍由该户继续延包。
（九）土地被征收后的延包问题
承包农户的全部承包耕地被依法征收、征占，并获得全额征地补偿款的，不参加延包。
承包农户的部分承包耕地被依法征收、征占的，剩余承包地块继续延包。
（十）整户无地农户的权益保护
依法维护集体成员中整户无地农户的合法权益，通过集体收益分配等方式，妥善解决因无地导致生活困难农户的合理诉求。
（十一）涉及“一地多证”农户的延包问题
承包农户的承包耕地涉及“一地多证”问题的，暂缓延包。待“一地多证”问题化解后，继续履行程序进行延包。
（十二）整户没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问题
在本组占有耕地，但户内没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不予延包，其户内耕地由集体经济组织参照集体非承包地统一管理。
（十三）自愿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本组农户且是本组集体成员，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承包耕地但后期以书面形式自愿放弃的，延包时按照整户无地农户处理。
（十四）流转后失联人员的延包问题
承包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后外出，至今无法取得联系的，其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暂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待承包农户返乡后重新履行程序确权延包。
失联人员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的承包地块，村集体按照一年一包的方式短期发包，不得用于给其他成员调整土地。
（十五）耕地因自然灾害灭失的延包问题
承包农户的家庭承包地因自然灾害灭失，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1、承包耕地全部灭失且无法恢复的，该农户按照整户无地处理。
2、承包耕地部分灭失且无法恢复的，剩余确权耕地依法延包。
3、承包耕地全部或部分灭失，但能够通过依法治理恢复的，在恢复后重新履行程序延包。
（十六）重点文物保护区内承包耕地的延包问题
按照文物保护“保护优先、兼顾权益”的原则，对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分配到户，后被划入文物保护区的承包地块，可以正常延包。但承包农户在耕种过程中不得擅自施工或改变地类地貌，不得破坏文物或阻碍文物保护工作，文物保护区范围内耕地涉及的农户，应当与村集体签订文物保护协议，明确文物保护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
金界壕遗址墙体范围的耕地不得延包。
（十七）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承包耕地的延包问题
对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分配到户，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后来被划入河道管理范围的承包地块，可以正常延包；没有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不予延包。符合不稳定耕地条件的，应当按照政府规划有序退出。
（十八）承包耕地改变用途的延包问题
对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分配到户，后来改变了耕地现状的，如果涉及的地块能够依法恢复原状，可以在恢复后履行程序延包；无法恢复原状的，不予延包。
（十九）有执法结论耕地的延包问题
对自然资源、林草、水利、文物保护等相关部门有明确执法结论的耕地，按照行政执法决定执行。执法结论中有类似退出或不得继续经营结论的，涉及的耕地不纳入延包范围。
（二十）国有土地管理的问题
1988年及以后由原呼伦贝尔盟公署和扎兰屯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发的家庭农牧场、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耕种的国有土地，此类耕地暂不发包，待扎兰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责任部门研究后另行处置。
（二十一）关于加强耕地保护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延包试点政策精神，在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时，要同步签订《耕地保护责任协议》，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农户的耕地保护责任。
六、合同签订方式
使用农业农村部统一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示范文本）制式合同，在完成开展调查、公示确认等环节工作后，签订纸质合同。在2027年12月3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组织召开成员会议，对成员变动情况进行确认后，更新农村土地延包数据库的人口信息，依托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开展合同网签，并依法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登记。
七、本方案所称承包农户按照以下标准确定：
（一）已经完成土地确权的，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共有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同一承包农户计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单独承包地的除外。
（二）未完成土地确权的，以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集体成员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同一承包农户计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单独承包地的除外。
（三）未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的，以符合《民法典》1045条规定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同一农户。
八、本方案经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后生效。
九、本方案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依法解决。
十、本方案由村党支部和土地承包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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